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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事项不涉及股份变动； 

2、本事项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

股东持股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经审慎判断，认定公司控股股东由无控股股东变更为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鹰溪谷”），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为吴鹰先生。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增减，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新认定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峰幽”）、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属于鹰溪

谷的一致行动人。 

（一） 控股股东鹰溪谷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4 年 6 月 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4 日至 2024 年 6 月 4 日 

注册地址 孝昌县经济开发区孟宗大道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中泽启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吴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4672.402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9213098331154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2 号 1 幢七层 705 

联系电话 010-62680362 



（二）上海峰幽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企业类型  普通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2 年 10月 17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10月 17日至 2022 年 10月 16日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 152号 396室（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苑族会展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姜恩飞）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0558515906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服务，会展服务，信息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室内装潢设计。 

（三）博升优势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0年 5 月 9日  

营业期限 2000年 5 月 9 至 2050 年 5月 8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2号 1 幢七层 705 

法定代表人 伍雯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000.672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214775467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电脑动画设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

技术培训；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以外的内容)；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含移动网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四）控股权关系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北京中泽启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泽启天”）为鹰溪谷的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吴鹰先生为中泽启天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鹰的

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吴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1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39号华业国际中心 A座 8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

有限责任 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

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

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

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

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市规则》第 17.1 条第（五）、（六）、（七）项的规定，控股股东指其持有

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

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指

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

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 

（5）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一）依据股东持股情况认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鹰溪谷持有公司股份 207,705,1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8%，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吴鹰先生。鹰溪谷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

心（普通合伙）、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2,455,296 股、

2,098,033股，鹰溪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2,258,51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66%；第二大股东刘英魁持有公司股份 84,061,4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8%；

第三大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8,574,1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 

从公司目前股权结构来看，鹰溪谷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



例为 22.66%，高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 13.68%，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已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二）依据董事会席位认定 

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大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卢小娟、费自

力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申请，辞去了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卢小娟、费自力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上

述辞职申请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卢小娟、费自力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3）。 

2021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董事会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九名调整为七名，

其中非独立董事四名，独立董事三名；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鞠向东

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鹰溪谷提名的董事候选人鞠向东当选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因此，从目前董事会成员构成来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 4名非独立董事均系鹰溪

谷提名或推荐，鹰溪谷通过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已决定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规定的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鹰溪谷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吴鹰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

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五、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 月 8日 


